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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×100%×109%×97%×105%＝39.97萬╱坪。 

3.比較標的C單價＝960╱25＝38.4萬， 

38.4×95%×112%×100%×97%＝39.63萬╱坪。 

4.比較標的D單價＝1,120╱40＝28萬， 

28×100%×103%×98%×90%＝25.43萬╱坪。 

(二) 檢視調整率限制： 

試算價格之調整運算過程中，區域因素調整、個別因素調整或區域因

素及個別因素內之任一單獨項目之價格調整率大於百分之十五，或情況、

價格日期、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調整總調整率大於百分之三十時，判定該

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差異過大，應排除該比較標的之適用。但勘估標的性

質特殊或區位特殊缺乏市場交易資料，並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者，不在此

限。 

經觀察後，比較標的A、B、C、D之試算價格調整運算過程，均符合

估價技術規則之規定。 

(三) 試算價格差距限制： 

1. 經比較調整後求得之勘估標的試算價格，應就價格偏高或偏低者重

新檢討，經檢討確認適當合理者，始得作為決定比較價格之基礎。

檢討後試算價格之間差距仍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，應排除該試算價

格之適用。 

2.前項所稱百分之二十以上之差距，指高低價格之差除以高低價格平

均值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。 

3.比較標的B、D之試算價格差距＝ 

（39.97－25.43）╱（39.97＋25.43）＝44.46%＞20% 

4.比較標的D之試算價格與其他差異過大，應予剔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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剩餘： 
   

 比較標的A 比較標的B 比較標的C 

試算價格 35.89 39.97 39.63 

調整百分率絕對值 29% 17% 20% 
 

(四) 由調整百分率絕對值、價格日期、與面積等因素考量，勘估標的與比

較標的B較相近。 

(五) 考量各比較標的蒐集資料可信度、各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價格形成因

素之相近程度後，決定勘估標的價格為38.5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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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apter 3 
成本法 

重要程度：★★ 

 
 

成本法的概念其實相當簡單，此時此刻重新興建一個建築物（並達到

現在的使用狀態）需花多少成本？成本法可以運用在土地改良或建物成本

估計，估計重建成本或重置成本，扣除累計折舊額後就得到成本價格。值

得注意的是本章也有較多計算部分，務必熟練。 

一、成本法： 

(一) 成本法之定義： 
成本法，指求取勘估標的於價格日期之重建成本或重置成本，扣減

其累積折舊額或其他應扣除部分，以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方法。依前項

方法所求得之價格為成本價格。（估§48） 
  

重建成本 
重置成本 

  

(二) 使用時機： 
1. 推估建築物成本價格。 
2. 成本法係從重建觀點切入，著重於求取其成本，因此成本價格未

必具有市場性。 

－累計折舊額＝建物成本價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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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重建成本與重置成本： 
1. 重建成本：指使用與勘估標的相同或極類似之建材標準、設計、

配置及施工品質，於價格日期重新複製建築所需之成本。（估

§48） 
2. 重置成本：指與勘估標的相同效用之建物，以現代建材標準、設

計及配置，於價格日期建築所需之成本。（估§48） 
3. 建物估價以求取重建成本為原則。但建物使用之材料目前已無生

產或施工方法已改變者，得採重置成本替代之。（估§48） 

  
 

  補充大聲說 

在估價理論的成本法章節中，常會提到這幾個類似的名詞，對初學

者來說易產生混淆，故特別說明之。 
(一) 重建成本，指使用與勘估標的相同或極類似之建材標準、設計、配
置及施工品質，於價格日期重新複製建築所需之成本。 

(二) 總成本，指計算營造施工費，加計規劃費、廣告銷售費、管理費、
稅捐、資本利息及利潤後得到的建物總成本，就是勘估標的於價格

日期之重建成本或重置成本，故若題目代換為重建成本，是一樣的

意思。 
(三) 成本價格，則是總成本扣除累計折舊後的結果。 

  

二、成本法之程序： 

(一) 估價程序： 
成本法估價之程序如下： 
1. 蒐集資料。 
2. 現況勘察。 
3. 調查、整理、比較及分析各項成本及相關費用等資料。 

重建成本、總成本、成本價格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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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選擇適當方法推算營造或施工費。 
5. 推算其他各項費用及利潤。 
6. 計算總成本。 
7. 計算建物累積折舊額。 
8. 計算成本價格。（估§49） 

(二) 蒐集之資料： 
1. 成本法估價除依第十一條規定蒐集資料外，另得視需要申請

及蒐集下列土地及建物所需資料： 
(1)土地開發及建築構想計畫書。 
(2)設計圖說。 
(3)相關許可或執照。 
(4)施工計畫書。 
(5)竣工圖。 
(6)使用執照。 
(7)登記（簿）謄本或建物平面位置圖。（估§50） 
不是重點，但順序剛好是：書、圖、照、書、圖、照、書、圖。 

2. 成本法估價應蒐集與勘估標的同一供需圈內之下列資料： 
(1)各項施工材料、人工之價格水準。 
(2)營造、施工、規劃、設計、廣告、銷售、管理及稅捐等費用資料。 
(3)資本利率。 
(4)開發或建築利潤率。（估§51） 

三、總成本： 

(一) 總成本之內容： 
1. 勘估標的之總成本應包括之各項成本及相關費用如下： 

(1)營造或施工費。 直接成本 

 


